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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政办发〔2023〕9 号 

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直相关部门，斯力很现代农业园

区管委会： 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关于乌兰浩特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

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2023 年 3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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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则 
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各类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，充分发

挥乌兰浩特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平台作用，规范流转交易行为，

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乌兰浩特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（以下简称为“中心”）

是我市依法设立的农村产权综合交易平台，为各类农村产权流转

交易提供场所设施、信息发布和组织交易等服务。  

第三条 依法采取租赁、出让、入股、合资或者以其他方式

流转交易的农村集体资产，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受委托进行流

转交易的农村产权和项目，必须进入中心公开交易。 

第四条 个人拥有的农村产权，专业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

专业合作社、涉农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各类农村产权流转

交易时，需进入中心进行交易，保证交易行为受法律保护。 

第五条 进入中心交易应坚持以下原则：市场化原则，公平、

公开、公正原则，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原则，政府引导原则。 

 

第二章  交易服务 

 

农村产权交易方式是指权属明晰的农村产权，通过农村产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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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中心，以招标、拍卖、挂牌、电子竞价、协议转让等流转交

易行为。 

第六条 乌兰浩特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应对各类农村产权入

场流转交易活动进行鉴证，出具交易鉴证书，并发布成交公告。 

第七条 乌兰浩特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开展各类农村产权推

介活动，提供相关政策法律咨询和信息查询服务。 

第八条 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“一站式”服务，相关部门

负责做好代办服务的指导和协调工作。 

第九条 鼓励公证、金融、保险、担保等机构在乌兰浩特市

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设立办事窗口。 

 

第三章  政策措施 

 

第十条 对取得交易鉴证书的涉农项目，凡符合享受市级财

政有关涉农优惠政策的，应优先予以支持。有关部门要认真完善

相关配套政策。 

第十一条 农牧和科技局要将交易鉴证书作为办理农村产权

变更和备案登记的重要依据，优化相应办证手续。各类农村集体

资产流转交易后申请变更（转移）登记时，应提供证明公开交易

的材料（交易鉴证书、成交公告、公开交易付款凭证）。市级有

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农村产权登记办法，积极鼓励农村产权进入

中心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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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实施之日起 3 年内，我市农村土地经营

权、农村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、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等在乌兰浩特

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实现流转交易的，不收取交易服务费。 

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农牧和科技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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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 

项  目 内  容 

一、资源类项目 

1.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 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 

2.农村房屋所有权、使用权 
经批准的各类农村房屋所有权、使

用权转让 

3.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

用权 

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、出租、

入股 

4.农村水域养殖权 农村养殖水面经营权的流转交易 

5.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 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的流转交易 

6.农业集体资产股权 农业集体资产股权转让 

7.农村集体经济组织“四荒 

地”承包经营权 

各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“四荒地”

发包以及经营权流转交易 

二、资产类项目 

1.资产处置 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处置 

2.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 
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（不含土地）

所有权和使用权流转交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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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兰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3 年 3 月 10 日印发 


